
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    〔2022〕57号

申    请    人：豆某
    被申请人：沈丘县人民政府
申请人豆某不服被申请人沈丘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通告，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2年7月7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沈丘县人民政府关于沈丘县某路升级改扩建工程项目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通告》。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作出的房屋征收通告违法，应予以撤销。1.被申请人作出的房屋征收通告不符合法定征收前提条件。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确需征收房屋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征收公告显示本次征收涉及道路升级改造，但申请人至今未见到沈丘县政府制定的城乡规划文件及上级政府的审批文件，县政府也未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采取讨论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听取专家和公众的意见，故被申请人作出的房屋征收通告欠缺法定前提条件。2.被申请人作出的房屋征收通告不符合法定条件。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九条、第十二条规定，案涉建设项目符合各项规划的证据不足，被申请人作出该房屋征收通告前未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也未保障征收补偿费用依法足额到位。3.被申请人作出的房屋征收通告剥夺申请人的权利，内容违法。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条、第二十条规定，被申请人作出的房屋征收通告没有给予申请人30天的异议期限，且被申请人自行确定房屋评估机构，未组织被征收人对房屋评估机构进行选定。综上，请求复议机关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房屋征收通告。
被申请人称：1.该房屋征收通告所涉及项目符合公共利益并经过批准，符合规划。沈丘县某路升级改扩建工程是沈丘县现代科技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工程之一，于2022年3月25日经沈丘县发改委批准实施。该道路扩建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也符合沈丘县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及城市用地详细规划。2.该房屋征收通告所涉及征收补偿方案已按照规定向多个部门征求意见，并经县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制定程序合法。县政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结合第三方评估报告单，已对豆某足额补偿。因豆某在案涉土地上自建厂房，不是合法宅基地，且其在村内拥有的宅基地不在本次拆迁范围内，故不应享受安置政策。3.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已超期，不符合受理条件。案涉建设项目于2022年3月份开始前期工作，4月22日被申请人作出房屋征收通告，并于4月23日张贴在拆迁范围内及申请人所在的北城办事处某庄居委会多处醒目位置，申请人于2022年7月7日提出行政复议，已经超过法定期限。综上，请求复议机关依法作出公正裁决。
经审理查明：1.《沈丘县人民政府关于沈丘县某路升级改扩建工程项目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通告》所涉及土地位于沈丘县城市规划区内，申请人豆某的房屋在征收范围内。该道路升级改扩建工程属于沈丘县现代科技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工程之一，经沈丘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查批准，符合沈丘县城市总体规划、城区土地利用规划及道路系统规划。2.沈丘县某办事处成立沈丘县某路拓宽项目信访评估组，并于2022年3月16日发布公告、公开征求意见。该道路拓宽项目共涉及126户，122户同意实施，同意率达到96%。3.房屋征收通告所涉及的沈政〔2022〕X号《沈丘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办法（暂行）》及沈政〔2022〕X号《沈丘县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办法（暂行）》依照规定公开征求意见并经沈丘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于2022年3月31日印发。4.该项目所涉及的征收补偿款已经划拨到专用账户并及时发放给被征收人。本次征收不涉及申请人豆某宅基地上的房屋，对其厂房等建筑物的征收补偿款已支付到其个人账户，豆某本人也于2022年5月19日领取了搬迁鼓励奖。5.沈丘县人民政府于2022年4月22日作出案涉房屋征收通告，并于4月23日予以张贴公告。
[bookmark: _GoBack]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沈丘县现代科技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沈丘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沈丘县现代科技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3.沈丘县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城区土地使用远期规划图（2030）；4.沈丘县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2015—2025）土地利用规划图（北区）及道路系统规划图（北区）；5.某办事处沈丘县某路拓宽项目信访评估材料（包括信访评估备案审查表、信访评估征求意见表等）；6.《沈丘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稿）及《沈丘县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稿）的通知及反馈意见；7.2022年县政府第四次常务会议纪要（〔2022〕X号）；8.沈政〔2022〕X号《沈丘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办法（暂行）》及沈政〔2022〕X号《沈丘县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办法（暂行）》印发通知；9.征收补偿款入账凭证及情况说明；10.关于豆某家庭宅基地的情况说明及村内住宅照片；11.关于豆某领取拆迁补偿款的情况说明及批量代发代扣明细清单；12.某办事处和谐路升级改造安置搬迁鼓励奖领款表；13.房屋征收决定的通告及张贴公示照片。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沈丘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通告涉及道路升级改扩建工程项目，符合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属于因公共利益确需征收的情形；且该建设项目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等各项规划、得到了被征收群众的支持。沈丘县政府作出的征收决定通告程序合法，补偿安置方案标准统一、合理；且沈丘县政府对申请人豆某已补偿到位。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沈丘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沈丘县人民政府关于沈丘县某路升级改扩建工程项目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通告》。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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